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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涉及稅捐稽徵機關之舉證責任與納稅義務人之協力義務法理討論的問題，主要法理依據源於民國

98年5月增訂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的規範。而本題關鍵在於甲基於協力義務所提出的資料是否充分，

老師認為，只要能清楚說明認定之依據及理由，縱最後見解與典試委員所假設之答案相異，亦可獲得

不錯的分數。 
第二題：仍是稅捐稽徵法的範疇，涉及租稅延期繳納的問題，相較於第一題而言，本題較易作答，只要能提出稅

捐稽徵法第26條及第10條的規定，並加以討論個案的延期原因是否出自於「不可抗力」，即屬完整。 
今年申論題在解題上並不容易，得分的高低取決於閱卷者的主觀認知，且兩題均為稅捐稽徵法的範疇，有失偏

頗；而測驗題過於簡單，稅捐稽徵法更有6題的命題，總計稅捐稽徵法占分比重高達62％，不但稅目分布的廣

度明顯不足，其深度也欠缺高考應有的水準。整體而言，今年稅務法規的測驗題應可拿滿分，而勝負關鍵就取

決於申論題的作答功力及閱卷者的個人好惡了。 

 

甲、申論題部分： 

一、甲為公務員，喜好投資股票，乃借用其弟弟乙之名義在銀行開戶，並將鉅額現金存入乙之帳

戶，作為進出股票資金。稽徵機關查獲該筆鉅額資金移轉，乃要求甲必須負起舉證責任，證明

其並非贈與鉅額資金給予乙。甲雖提出該帳戶進出股票之資料，仍未能獲稽徵機關採信。稽徵

機關乃以甲不能舉證證明該筆鉅額資金移轉不是贈與為理由，對甲課徵贈與稅。請依據稅法上

舉證責任與協力義務之法理分析稽徵機關認定是否合法？（25分） 

答： 
(一)相關規定如下： 

1.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1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料，得向有

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行調查，要求提示有關文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被調查

者不得拒絕。 
2.又民國98年5月增訂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規定： 

(1)涉及租稅事項之法律，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律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律之立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

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2)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利益之歸屬

與享有為依據。 
(3)前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4)納稅義務人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力義務，不因前項規定而免除。 

其立法理由係強調實質課稅原則。非單純以形式外觀之法律行為或關係作為課稅依據。 
3.引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37 號之理由書：稅捐稽徵機關於稽徵程序中，本得依職權調查原則進

行，運用一切闡明事實所必要以及可獲致之資料，以認定真正之事實課徵租稅。惟稅捐稽徵機關所須處

理之案件多而繁雜，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類皆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其中得減免事項，

納稅義務人知之最詳，若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仍須由稅捐稽徵機關不待申請一一依職權為之查

核，將倍增稽徵成本。因此，依憲法第十九條「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規定意旨，納稅義務人依個

別稅捐法規之規定，  
(二)1.本題甲公務員，借用其弟弟乙之名義在銀行開戶，並將鉅額現金存入乙之帳戶，作為進出股票資金，稅

捐稽徵機關以「無償給予他人財產」為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而要求甲負起舉證責任。依據上

述法理，納稅義務人對於其財產支配範圍知之最詳，故甲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力義務，實係貫徹公平

及合法課稅所必要。 
2.又甲雖提出進出股票之資料，但未能提出該帳戶與資金確係由甲支配之證據，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

所生實質經濟利益之歸屬與享有的觀點而言，仍無法證明究竟是甲或是乙在支配該筆資金，因此，甲未

善盡其協力義務，故稽徵機關認定該筆資金為贈與，應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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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因突患重病，為支付鉅額醫療費用，用盡家產，且四處告貸，致一時無法籌措資金繳納該年

度綜合所得稅。甲乃於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以書面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繳納，請問

甲之請求有無理由？又若是甲是因為賭博導致一時無法籌措資金繳納該年度綜合所得稅，得否

申請延期繳納？（25分） 

答： 
(一)稅捐稽徵法關於延期繳納的規定如下： 

1.第26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變或遭受重大財產損失，不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得於規

定納稅期間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其延期或分期繳納之期間，不得逾三年。」 
2.第10條規定：「因天災、事變而遲誤依法所定繳納稅捐期間者，該管稅捐稽徵機關，得視實際情形，延

長其繳納期間，並公告之。」財政部因應金融海嘯造成的景氣衰退，導致失業問題嚴重，特於98年2月主

動頒布「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處理因國際金融海嘯造成經濟景氣低迷所得稅延期繳納作業原則」符合條

件之一者得申請延期繳納： 
(1)依就業保險法領取失業給付。 
(2)依就業保險法領取職業訓練生活津貼。 
(3)依內政部訂定「工作所得補助方案」領取工作所得補助金。 
(4)依內政部訂定「馬上關懷急難借助作業要點」領取關懷救助金。 
(5)無薪休假日占當月應工作日二分之一以上之月份達二個月。 

(二)1.本題甲因突患重病，為支付鉅額醫療費用，致一時無法籌措資金繳納該年度綜合所得稅，係屬納稅義務

人因不可抗力之事變，故甲以書面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延期繳納之請求，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6條之立法

意旨，稅捐稽徵機關應准予延期繳納。 
2.又若甲是因為賭博導致一時無法籌措資金繳納該年度綜合所得稅，非屬不可抗力之天災、事變或遭受重

大財產損失，不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6條之立法意旨，故稅捐稽徵機關不會准予延期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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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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